[bookmark: _GoBack]《XXX学院关于督促XXX学生回校报到的通告》
为贯彻落实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精神，切实维护我校学籍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根据《福建师范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籍学历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闽师教〔2017〕33号）文件要求，拟对以下  名因休学、保留学籍期满而又逾期未申请复学，期间经学院多次联系学生本人或学生家长无果的学生予以通告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入学年份
	专业
	备注

	
	
	
	
	
	


请以上同学于XX年XX月XX日之前尽快回校办理相关手续，逾期学院将提请学校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学院联系电话：    ，电子邮箱：   。
 
XX学院
年  月  日
